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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際藝術村記憶屋計畫】 

駐村藝術家徵選申請簡章 

2020.09.14-2021.08.31 

一、 計畫內容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座落於淡水，依山傍水，風景優美。鄰近滬尾礮臺、一滴水紀

念館、雲門舞集、淡水高爾夫球場等景點，是淡水地區各景點中與自然環境最親近的地

方，目前由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營運。 

  為鼓勵藝術創作，提供新北市國際藝術村工作室空間作為創作的基地，讓藝術家藉

由駐村體驗淡水慢生活，並參與老屋營造。 

    本次徵選以「記憶」為創作主題，邀請藝術家提出結合古蹟空間的展覽及回饋計畫，

於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日本警官宿舍執行，例如結合淡水歷史文化、地理環境、生

活等相關記憶的主題。歡迎對此計畫有興趣的藝術家，申請參加新北市國際藝術村駐村

藝術家徵選。 

二、 駐村環境 

(一)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及周邊環境景觀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 6巷 32之 2號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 3、4樓為駐村藝術家工作室，1、2樓為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

館行政中心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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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供進駐空間 

樓層 空間大小 間數(現況) 

3 小工作室 29.8 m2     (約9坪) 4間（301、303、304、305） 

4 
小工作室 29.8 m2     (約9坪) 3間（403、404、405） 

大工作室 59.6 m2  (約18坪) 1間（402） 

A B C(402) 

   
(三) 其他公用空間 

  

1F 藝術交流大廳  1F戶外露天劇場 

  

2F入口大廳 4F 藝術家交誼廳 80.29 m2   (約 24.3坪) 

  
4F茶水間（飲水機、冰箱、洗衣機) 4F盥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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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覽空間 

    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及日本警官宿舍，為列入文化資產保存法保護的歷史

建築物，分別為日本殖民時期官員及警官住宅。二者皆為日式木造建築，並為適

應淡水濕熱氣候及河岸地理位置而調整格局，結合了在地的建材與建築元素，極

具地方歷史意義。 

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地址:新北市淡水區馬偕街 19號) 

歷史介紹摺頁下載網址：https://reurl.cc/vnMb0o 

參觀資訊：https://reurl.cc/Qdj40Z 

 

 

 

 

 

 

 

 

 

 

淡水日本警官宿舍(地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12巷 5號) 

歷史介紹摺頁下載網址：https://reurl.cc/20Wmlm 

參觀資訊：https://reurl.cc/WdD10x 

 

三、 申請資格及名額 

(一) 年滿20歲以上之獨立藝術、文化、設計工作者或團隊，國籍不限，團體最多

以4人為限（外籍人士，能以中文或英文溝通者為佳，並須自行辦理居留簽

證之申請與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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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放8間工作室(7間小工作室、1間大工作室)提供申請；外國籍藝術家保障

名額1位；如有評選不合格者，名額得從缺；如外國籍藝術家名額從缺得由

本國籍藝術家遞補。 

四、 申請時間及申請方式 

(一) 收件截止日：自公告日起至109年6月3日（三）下午5點整前。 

(二) 投件方式：填妥徵選申請計畫書（含申請書、駐村計畫書與送審作品清單），

詳【附件1】，以「電子郵件」方式，主旨註明「新北市國際藝術村徵選申

請」，寄送至ai8704@ntpc.gov.tw信箱。 

(三)   其他注意事項 

1. 附件或照片檔案較大者，請自行將檔案資料上傳至網路或雲端硬碟，並於

信件中提供相關連結或網址，檔案容量以300MB為上限。 

2. 投件後，若於3天內未收到館方回信，請來電確認館方是否已收到信件。 

3. 洽詢電話：(02)2621-2830分機214，展示教育組陳小姐；洽詢時間週一至

週五9:00~12:00、13:30~17:30。 

五、 審查方式 

(一) 初審：由本館審查各書面資料（含申請書、駐村計畫書與送審作品清單），

不符規定者，由本館通知限期補正資料，逾期未補正者，視同資格不符。 

(二) 複審：透過「審查委員會」，針對符合初審資格的申請者提出之駐村計畫進

行審查，請本人或代表人出席簡報。 

(三) 複審時間將個別通知通過初審者出席，不克出席者，以書面資料進行審查。 

(四) 評審標準 

1. 作品品質與風格 30% 

2. 計畫完整性及可行性 30% 

3. 回饋計畫之創意與創作主題的連結性 30% 

4. 團隊經歷(與本計畫相關經歷) 10% 

5. 總評分平均值未達75分者為不合格。 

六、 結果公告 

(一)預計於 109年 7月 24日（五）前(將依實際作業情況進行公告)於本館官網-最

新消息中公告入選序位名單，並個別通知。 

(二)若入選團隊進駐時間不足 1年，得於由備取團隊在該組團隊於進駐時間結束後

依次遞補進駐，並於公告時一併通知。 

七、 進駐期間 

(一) 109年9月14日起至109年8月31日止，申請期間至少6個月，請申請團隊於計畫

申請書中填寫預計時間。 

(二) 進駐期間，進駐者得在藝術村內過夜，惟須配合館方門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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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權利與義務     

(一) 入選團隊於接獲通知後，需於五天內回覆進駐意願，並依規定時間內完成進

駐簽約手續，逾期視同棄權，出缺空間將依序備取順位進駐，不得異議，詳

【附件2】。 

(二) 設備資源： 

1. 工作室： 

（1） 工作室鑰匙、空調、網路，衣櫃、置物架各1，桌椅視申請人數而定，

每組最多提供4張。 

（2） 空間內不提供任何設備或裝修，由進駐者自行佈置整理，惟不得破壞

結構安全及環境整潔。 

2. 公共空間： 

（1） 1F藝術交流大廳與會議區、戶外露天劇場，2F入口大廳，3F大會議室

（有投影設備），4F藝術家交誼廳（有投影設備）；使用前需與館方

駐村業務承辦人登記借用。 

（2） 4F茶水間（含飲水機、冰箱、洗衣機）與盥洗室，自由使用。食物請

標示名字，館方派員定期清理。 

3. 其它工作或駐村設備需求（如畫架、掛勾）請在申請書中提出，館方如認

為確有必要，將於駐村期間提供。 

4. 駐村成果展示及活動相關耗材，提供每間工作室新臺幣 1萬元經費，需依

新北市政府核銷作業規定，提供發票(收據)實報實銷請款。經費用途為展

覽、回饋活動相關材料費、印刷、設計、運費等，不包含人事費(如活動

講師費、演出費)、差旅費、交通費。 

(三) 進駐藝術團隊應分擔新北市國際藝術村水、電費（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

段6巷32之2號，電號16-61-0108-13-6，水號1B-21-1331-16-2），進駐大

工作室使用者應分擔 6 % 水、電費，小工作室使用者應分擔 3 % 水、電

費，並自雙方簽訂駐村協議書之日起算。 

108年12月~109年3月分擔水電費金額提供參考：小工作室新臺幣2,730元，

大工作室新臺幣5,460元。 

(四) 配合辦理事項： 

1. 駐村期間，每年參與駐村成果展示及活動，規劃於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

或日本警官宿舍辦理；另駐村期間未滿一年者，未能參與駐村成果展示及

活動，需辦理成果發表。本館保留展覽場地協調變更權利。 

2. 進駐團隊遵守駐村協議書內相關規定（附件2）及生活規約（附件3）；進

駐開始及結束需點交使用設備，設備清單格式如附件4。 

3. 進駐團隊配合本館安排之行銷活動：接受個人活動紀錄影片之拍攝與訪

問。 

4. 進駐之團隊，大工作室每年至少辦理6（場）次之回饋計畫，小工作室每

年至少辦理4（場）次之回饋計畫，如下所三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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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館方協調時間，於館舍空間（含國際藝術村與經管之各淡水古蹟、

營運據點）或淡水地區中小學，無償辦理藝文教學、DIY、講座、表

演、工作坊等動態藝文展演。 

(2) 配合春節、元宵節、博物館日、聖誕節等節慶，於館舍空間進行空間

美化佈置。惟本館館舍空間多為古蹟建築，不可於古蹟本體進行彩繪

或裝修工作。 

(3) 無償提供設計、插圖、影音製作等文化創意產業計畫供館方行銷在地

文化使用，或提供作品供館方作為典藏、展示等教育推廣用途。 

(4) 駐村期間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回饋場次減半，大工作室需辦理3

（場）次回饋計畫，小工作室辦理2（場）次回饋計畫。 

5. 依駐村團隊性質，開放駐村工作室。 

(五) 其他未盡事宜，由雙方協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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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 

駐村申請書 

編號：                  （由本單位填寫） 

團隊名稱：                    (個人申請者，則填個人本名、藝名，或對外公佈名稱) 

駐村期間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109/9/14起，至 110/8/31，至少 6個月，最長 1年，請自行填寫需求時間) 

希望進駐序位

（請填工作室號

碼） 

1. 2. 3. 4. 5. 

代表人連絡地址  

代表人電子信箱  

代表人聯絡電話 
(請附註手機、公司、住家，方便聯絡時間，方便工作人員聯絡) 

成員照片 

(1吋、2吋大頭

照，或個人生活

照、自拍照剪裁可

清晰辨識臉部五

官部分皆可，代表

人請填在最左邊

欄位)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外籍人士為 

居留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格式： 

19XX/XX/XX) 

    

聯絡電話(建議填

手機號碼) 
    

緊急連絡人姓名     

與本人關係     

緊急連絡人電話     

備註：工作室分配，由館方依入選者希望進駐工作室序位及審查評分序位安排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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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需求 

(如畫架、掛勾…等工作或駐村設備，請自行填寫) 

申請者證件影本 

請張貼所有成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籍人士則為居留證或護照 

（可用掃描或拍照上傳至電腦貼上至本表格）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一、 經詳讀  貴館申請須知，遵循該須知提出本申請，如蒙申請核准，願遵循須知之相關規範。 

二、 資聲明申請書及計畫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實。 

 

 

 

 

 

 

 

 

 
（申請單位印鑑章及申請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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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名稱】駐村計畫書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理念 

 

 

 

三、申請團隊簡介 

（一） 團隊組織架構、成立宗旨 

（二） 專業領域 

（三） 成員學、經歷 

（四） 近期成果 

（五） 獲獎紀錄 

四、計畫內容(含回饋計畫) 

（一） 計畫項目及內容簡述 

（二） 空間使用及駐村規劃 

（三） 呈現成果形式 

（四） 回饋計畫(預計辦理如簡章所列之藝文推廣活動、回饋演出等) 

（五） 預期成果與效益 

 

※本項目至少 500字且附照片及圖說 

五、計畫執行期程（109/9～110/8） 

 

(空間及駐村規劃、回饋計畫執行內容等，請填下頁表格) 

六、附錄(立案登記證明、辦理相關藝文活動成果及照片..等) 

 

 

 

※以不超過 5頁 A4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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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際藝術村駐村計畫執行期程表                      

駐村期間：                                       藝術家姓名：             

 

年度 月份 計畫項目 具體做法 

109 

9 
  

10 
  

11 
  

12 
  

110 

1 
  

2 
  

3 
  

4 
  

5 
  

6 
  

7 
  

8 
  

※ 本表格可自行調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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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作品清單 

◎平面/立體類 

作品類別 □______類 

□______類 

檢附資料  

共    計_______________件 

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創作年代 媒材 尺寸（H*W） 作品圖 

1       

2       

3       

4       

5       

6       

7       

8       

9       

10       

 

◎影片/舞蹈類 

作品 

順序 
作者及作品名稱 

發表 

年份 
發表地點 內容簡介 

長度 

（分’秒”） 

1      

2      

3      

4      

 

◎作品附件資料 

作品影像/影音檔案下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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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  

駐村協議書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以下簡稱甲方） 

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 

為辦理「新北市國際藝術村記憶屋計畫」，經雙方同意，訂定協議書條款如下：  

 

第 一 條 使用用途 

此計畫係提供新北市國際藝術村     工作室(空間範圍詳本進駐計畫

簡章)予乙方，乙方得於甲方所指定之前述空間內依核准之進駐計畫書

使用之。  

第 二 條 使用期間：自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乙方應依申請計畫所提報之進駐期間如期使用，除經甲方同意者外，不

得延長；乙方自進駐日起將獲配鑰匙 1支，可於進駐期間自由進出國際

藝術村，經甲方同意後可複製鑰匙供同組其他創作者使用，鑰匙須妥為

保管，並須於辦理離館手續前歸將所有鑰匙(含複製鑰匙)歸還甲方。 

第 三 條 水費與電費分擔 

乙方進駐藝術村使用場地，應分擔新北市國際藝術村（新北市淡水區中

正路一段 6巷32之2號，電號 16-61-0108-13-6，水號1B-21-1331-16-2）

百分之______的水、電費。 

第 四 條 房屋使用及維護 

一、 乙方對使用空間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乙方、或乙方允許在

該空間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故意或過失致房屋毀損、滅失時，乙方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如致第三人遭受損害時，應對於該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

任，如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包括國家賠償責任〉時，應對甲方負賠償

責任。 

二、 使用空間之安全，由乙方負責，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自行維護進駐

空間環境整潔、冷氣機濾網清潔及設施安全，接受甲方及主管機關檢查。 

三、 乙方使用空間向甲方所借之桌、椅、器材與設備，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如有毀損、滅失時，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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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因天災、事變、特殊傳染性疾病防疫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無法執行第

一條及第二條約定之使用用途時，乙方應即通知甲方，經甲方查明屬實

者，本協議書即當然終止，乙方應交回空間。 

第 六 條 空間使用 

一、 乙方對於空間除依進駐計畫使用外，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擅自將空

間之全部或部分出租、出借或頂讓他人。違者，甲方得終止協議書外並

收回使用空間。 

二、 甲方有使用或調整空間需求，甲方得保有空間調整之權利，乙方進駐工

作室後，甲方仍得要求乙方遷離原本工作室，而搬移至藝術村內其他工

作室。 

三、 藝術村內嚴禁用火，為符合本館節能減碳與生態園區精神，應減少空調

使用，若因天候因素（如氣溫達 30℃以上）必須開空調，空調溫度請設

定攝氏 26℃。 

四、 垃圾應分類處理，並注意週遭環境清潔，廚餘也應放置於廚餘桶內。 

五、 因藝術村內設備資源（桌、椅、投影設備等）有限，甲方得斟酌館內資

源調度提供乙方借用，乙方借用完畢後歸還甲方。 

第 七 條 乙方不得以其協議書之權利作為質押擔保或其他類似使用。 

第 八 條 乙方場地之使用須符合原提送之進駐計畫使用內容。甲方得不定期查核

乙方使用情形，並作為日後申請計畫之重要參考。 

第 九 條 提供空間終止使用及賠償 

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甲方得隨時終止乙方使用空間，乙乙方不得向甲方要

求任何補償或賠償： 

(一)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劃或因開發利用、舉辦公共事業需要或

公務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者。 

(二)乙方使用空間違反法令者。 

(三)因可歸責乙乙方之事由致毀損空間或其他設備而不負責修復者。 

(四)房屋因可歸責於乙乙方之事由致焚毀者。 

(五)乙方擅自增建、改建或修建者。 

(六)乙方違反本協議書之約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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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依法令規定，得終止協議書者。 

二、 乙方如有違約情事者，除另有約定外，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乙方如有數

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三、 乙方終止使用空間前，需事先詢問甲方是否依現狀交付，除本協議書另

有約定或經甲方同意依現狀交還外，乙方應將使用空間回復原狀返還甲

方。 

四、 乙方於協議書終止或使用期限屆滿協議書關係消滅時，乙方應於屆滿當

日將空間交返甲方。其留置物品經甲方通知限期仍不搬離者，視為廢棄

物，任憑甲方處理，其清除處理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 十 條 乙方於使用期間內擬提前終止使用空間者，應於 15 日前以書面向甲方

提出申請，經甲方書面同意後，使得終止本協議，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

任何補償或賠償。 

第 十一 條 乙方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此情形發生

致使甲方名譽遭受損害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由乙方負全部賠償責

任。 

第 十二 條 配合辦理事項： 

一、 駐村期間，每年需參與甲方辦理之駐村成果展示及活動；另駐村期間未

滿一年者，未能參與駐村成果展示及活動，需辦理成果發表。 

二、 採訪紀錄：甲方為推廣、行銷目的所採訪之錄影、錄音、照片及文字紀

錄，著作財產權歸甲方所有，乙方同意授權甲方活動宣傳、公關報導與

展示之用。 

三、 進駐之團隊，大工作室每年至少辦理 6（場）次之回饋計畫，小工作室

每年至少辦理 4（場）次之回饋計畫。駐村期間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

回饋場次減半。 

四、 如因天災、事變、流行病防疫政策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前述配合辦

理事項難以執行，雙方得合意調整配合辦理事項內容。 

第 十三 條 爭議處理： 

一、 本協議書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為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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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因乙方違反本協議涉訟，甲方所支付之訴訟費及律師費概由乙方負

擔。 

第 十四 條 本協議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善良、友好、公平、合理之原則解釋之。 

第 十五 條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記憶屋計畫－駐村藝術家徵選申請簡章」及乙方所

提供之文件資料經甲方同意者為本協議書之一部份。 

第 十六 條 本協議書得經立約人同意後，以書面修正或補充之。 

第 十七 條 本協議書一式四份，正本二份、副本二份，經立約人簽章後生效。正本

由甲、乙方各執乙份，副本由甲方保管。 

 

甲    方：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代 表 人：柏麗梅館長 

地    址：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1段 6巷 32-2號 

電    話：02-2621-2830 

 

 

 

乙  方：                                                      (代表人簽名)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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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駐村生活規約 
  

壹、 本館保全時間目前為 24 小時，駐村團隊出入藝術村，應配合本館保全門禁時

間，晚上 11 時 45 分至早上 6 時之間，禁止出入藝術村，若有緊急狀況(如身

體不適掛急診、孕婦生產…等)，請於第一時間通知本館人員後，方可進出。 

貳、 就本館藝術村 1 樓藝術交流大廳、1 樓與 3 樓會議室，及 4 樓藝術家交誼廳等

場地借用，4小時以內短時段之場地借用，請於場地使用日 3日前向本館承辦

人員申請；超過 4小時至 2日以內場地借用，前 1週向本館承辦人申請；超過

2日之長時段場地借用，前 2週向本館承辦人申請。 

參、 駐村團隊如欲使用 2樓大廳辦理講座或工作坊活動，請於前 1個月前向本館承

辦人申請。 

肆、 駐村團隊使用場地應維持環境整潔與安寧，避免影響他人；週一至週五中午 12

時 30分至下午 1時 30分為館方行政人員午休時間，駐村團隊使用場地應降低

音量。 

伍、 駐村團隊可自行使用 4樓冰箱，並請於保鮮期內食用完畢，本館清潔人員將每

2週定時清理冰箱；另因本館活動或清潔需移動冰箱內存放物，請駐村單位配

合館方人員指示。 

陸、 藝術村內每月一次不定日進行公共空間環境消毒，若駐村單位於藝術村內遇上

消毒人員行消毒施作，為避免駐村團隊吸入消毒水影響健康，請配合消毒人員

指示，離開藝術村或待於藝術家工作室中。 

柒、 駐村團隊使用工作室，請維持環境清潔並定期清理垃圾，並統一置於藝術村 4

樓定點垃圾桶（一般垃圾、資源回收與廚餘），另避免自外攜帶垃圾至館內丟

棄。 

捌、 藝術村內全面禁菸，並請駐村團隊減少高負載電力設備之使用，以避免造成藝

術村跳電。 

駐村團隊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以上「新北市國際藝術村生活規約」各項條款。                  

立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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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 

        工作室使用設備清單 

駐村團隊名稱：  

駐村日期： 

借用物品 借用日期 
借用人 

簽收 

館方人員

簽收 
歸還日期 

借用人 

簽收 

館方人員

簽收 
備註 

工作室鑰匙  

支  
       

冷氣遙控器  

支 
       

桌子     張        

折疊椅    張        

衣櫃      組        

座墊椅    個        

置物架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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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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